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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大纲要求］要求掌握行政程序的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

制度，如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说明理由制度等。 第一

节 行政程序的概念和原则 ［内容指导］行政程序近年来引起

人们的重视，有关行政立法中也加强了对行政程序的规定，

例如，《行政处罚法》就是显明的例子。同时，它也是今年

司法考试大纲新增加并重点强调的内容，应当引起考生的注

意。所谓行政程序是指行政权力运行的程序，具体指行政机

关行使行政权力，作出行政决定所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间

和顺序的总和。这意味着行政程序首先是行政权力的运行程

序，而不是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制定法律规范的立法程序，

也不同于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力解决纠纷的诉讼程序，而是

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行为的程序。作为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

其构成要素包括：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行政程序法的

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是：行政公开原则，是指将行政权力运

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相对人和公众公开，使相对人和公

众知悉。行政公开是宪法上公民知情权在行政中的具体体现

。行政机关通过公开行使行政权力的依据，说明所作决定的

理由，满足公众知情的权利，增强行政的透明度。除此之外

，还有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正当和程序及时原则

等。参与原则是指受行政权力运行结果影响的人有权参与行

政权力的运作，并对行政决定的形成发挥有效作用。参与原

则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时要听取对方意见，尤其是利害关



系人的意见。作出决定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对公民向其提出的

作出某种行为的请求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作出答复。作出决定

原则虽然仅为针对公民提出申请的原则，但这项原则对强制

行政机关及时履行义务，保护公民权利具有重要意义。程序

及时原则体现了对效率的追求。该原则要求，行政决定应在

合理期间内作出。行政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间内作出决定的，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节 行政程序的基本制度 ［内容

指导］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贯穿在其具体制度中，我国虽然

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近年的立法中，明显地加强了关

于行政程序的规定。概括言之，行政程序的基本制度主要有

以下几项：（一）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

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申辩和质证。根据双方质证、核实的材料作出行政决定。听

证制度的目的在于让当事人了解决定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实

现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以促进行政活动的公正性。它的适用

范围广泛，无论是行政立法，还是行政司法，以及行政活动

都可以采用听证制度。自从行政处罚法中正式确立了听证制

度后，因其极大的价值而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如电信资费

调整听证，铁路春运期间票价上浮价格听证，等等。《价格

法》明确规定，有关公益事业的价格调整必须要经过听证。

由于听证制度能够有利于公众参与，防止行政偏私和权力滥

用，保障行政公正的反映相对人利益而被广泛应用。（二）

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应通过各种方式

和途径让相对人知晓有关行政活动的情况及有关信息资料。

它包括的内容广泛，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行政政策、行政

决定及行政机关据以作出相应决定的有关材料、行政统计资



料、行政机关的有关工作制度、办事规则和手续等，所有这

些行政信息，凡是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只要不属于法律

法规规定的保密范围，都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共场所

、组织均可依法查阅和复制。信息公开是公民“知情权”的

体现，政府负有向公民、社会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促进了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因为透明度是世界

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规则是：政府信

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任何人都具有同等得到政府

信息的权利，因为政府信息是公共财产，一切人具有同等享

受的权利；政府拒绝提供文件负举证责任。实行信息公开制

度有利于强化民主政治，是防止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侵犯

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也是公民知政、参政的渠道，更能

防止腐败。（三）行政调查制度行政调查制度，是指行政机

关查明事实、收集证据、评价证据的制度。行政行为的作出

首先要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没有事实依据的行政决定，将

因缺乏事实根据或者证据不足而违法或被确认无效。而行政

事实的认定，则有赖于事实的调查和证据的取得。因此，调

查制度对于行政行为的正确性和当事人的权益保障具有重要

的意义。行政调查一般采取“职权调查主义”，由行政机关

主动发动，并由其决定调查的种类、范围、方式等，不受当

事人主张的拘束。行政机关在调查和取证阶段，应当全面客

观地调查，对当事人有利或不利的事实，行政机关皆须注意

。当然，行政调查也不排除当事人为保障自己的权益而自行

提出证据或向行政机关提出调查事实和证据的申请。行政机

关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这就要求行

政决定的作出要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四）说明理由制



度说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

的决定时，要说明作出该决定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制度

。任何行政决定的作出或措施的采取都必须有理由，行政机

关不能毫无理由地采取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的作用主要

在于：（１）促使行政机关充分考虑自己作出的决定，使自

己的决定有充分根据；（２）使相对人对行政决定的内容有

充分了解，以便其自觉履行；（３）有利于改善行政机关与

相对人的关系，将行政决定的理由向当事人公开，可以使当

事人了解行政机关所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说服当事人

接受行政机关的决定，特别是对其不利的决定，从而减少了

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对立，增强当事人对行政决定的认

同。同时也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避免违法和不当

的行政决定对其合法权益的损害。《行政处罚法》第31条明

确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

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五）行政案卷制度行政案卷制度，是指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活动的过程要制作案卷，其决定的作出只能

以案卷作为根据，不能在案卷以外，以当事人所未知悉的和

未论证的事实作为根据。这个原则又称之为“案卷排他性原

则”。行政机关作出任何决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的

存在要有证据证明，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询问必须要有笔录，

听证要有记录，以书面方式形成案卷。行政机关不能在听证

以外接纳证据，行政机关也不能利用其职务的秘密调查报告

作为证据，因为这些材料没有记载在案卷之中，为当事人所

不知，也没有经过当事人的论证，以此作为根据作出决定是

违背公正原则的。由此看来，行政案卷制度能够保障当事人



陈述意见的权利，和批驳不利于己的事实的权利，案卷排他

性也保障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因为行政机关的决定只能

以案卷中的记载为根据，法院凭此容易审查行政决定的合法

性和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